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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言

1.1	 名稱及生效日期

本技術備忘錄是依據《噪音管制條例》第 10 條頒布，可引稱為〈管制非住用處所、非公眾
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本技術備忘錄取代原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根據
《噪音管制條例》第 11(1) 條刊登於第 130 卷第 38 期政府憲報號外第 5 號特別副刊，及於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起實施的技術備忘錄。本技術備忘錄依照《噪音管制條例》第 12 條
的規定而實施。

1.2	 適用範圍  

本技術備忘錄詳為闡釋供監督在一般情況下採用的程序，以便：

量度及評估非住用處所、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所發出的噪音；

根據條例第 13(1)(c) 條簽發「消減噪音通知書」；及

決定「消減噪音通知書」內訂規條可有被遵守。

1.3	 釋義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各詞定義適用於本技術備忘錄：

「監督」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建築地盤」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住用處所」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條例」 ——  指《噪音管制條例》；

「地方」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及

「公眾地方」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本技術備忘錄所用的聲學名詞是標準用語。個別用語則根據條例或本技術備忘錄的文意另作
闡釋。

1.4	 程序的簡介

在調查本技術備忘錄範圍內所指地方或處所發出噪音的投訴個案時，監督須根據下文詳載的
一般程序辦理。監督須：

( 甲 ) 依據本文第 2 段內載規定，就有關「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決定合適的 「可接受的噪音
聲級」；

( 乙 ) 依據本文第 3 段內載規定，量度以取得受調查的噪音的「經修正的噪音聲級」；及

( 丙 ) 依據本文第4段內載規定，將「經修正的噪音聲級」與「可接受的噪音聲級」作一比較，
以決定應否簽發「消減噪音通知書」。

管制非住用處所、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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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決定「可接受的噪音聲級」

2.1 	 概要

要決定一個「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合適「可接受的噪音聲級」，應視乎「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所在地區的特性及進行量度的時間。

決定「可接受的噪音聲級」所須採用的步驟如下：

( 甲 ) 依據第 2.2 段內載規定，決定「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 乙 ) 依據第 2.3 段內載規定，決定「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地區對噪音感應
程度的級別」；及

( 丙 ) 參照「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及進行量度的時間，由第 2.4段的表 2，決定其「可
接受的噪音聲級」。

2.2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所在位置

就本技術備忘錄而言，任何住用處所、酒店、旅舍、臨時房屋、醫院、診所、教育院校、公
眾崇拜地方、圖書館、法院或演藝中心，均視為「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倘監督認為其他非
工業或非商業性質的處所或地方，對噪音的感應程度與上開處所及地方相似，亦得視之為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看待。然而，任何處所或地方必須作預期的用途使用，才會被視為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看待。

2.3	 決定「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2.3.1  概要

  「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是視乎「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類別及下文
第 2.3.3 段所界定的特別「影響因素」，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影響的程度而定。在
謹慎審查有關地區及「影響因素」後，可根據表1決定「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2.3.2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類別

  監督應選擇一個有適當面積的地區及依據表 1 內載指引，決定「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所在地區的類別。在市區而言，「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 100 米半徑範圍內的地區，
應算適當。但在發展項目較稀疏的地區而言，例如郊區，則視乎情況而定，要考慮以
500 米半徑或以上範圍的地區。儘管如此，監督仍可因特殊因素，酌情選用其他半徑
距離。

  在決定「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類別時，監督一般均不應考慮發出受調查的
噪音的處所或地方的存在。然而，倘監督認為因該處所或地方的面積或其他特徵足可
左右決定「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類別時，則應予以考慮。

2.3.3 「影響因素」

  就本技術備忘錄而言，任何工業區、主要道路或香港國際機場範圍內的地區，俱被視
為「影響因素」。而工業區及機場範圍每日廿四小時，均被視為「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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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技術備忘錄而言，若該地區內有多間工廠或工業機構；或一間擁有一種或多種具
相當規模工業運作的機構，則被指定為「工業區」。「主要道路」一詞，是指交通繁忙，
車輛川流不息的道路，及在一般情形下，是指車輛流量全年每日平均超過 30,000 架次
的道路。然而儘管其為主要道路，但於有關時間內，車輛流量異常低（即每小時不足
300 架次），則監督不會在該段時間內，將之視為「影響因素」。

  如遇超過一個「影響因素」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產生同等程度的影響，則只考慮
其中一個「影響因素」。

2.3.4 「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監督就審核中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按照表 1 決定其適當的「地區對噪音感應
程度的級別」。

  不管表 1 所定準則，任何「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倘座落在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內指定
作「工業」或「工業邨」用地的 100 米範圍內，則其「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應定為「C 級」，倘兩者相距是介乎 100 米至 250 米者，則應為「B 級」，但表 1 列
明為「C 級」者除外。

表 1 ——  「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種類

「影響因素」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
影響程度

不受影響 間接受影響 直接受影響

(i)  郊區，包括郊野公園或鄉村式的發展 A B B

(ii)  由矮層樓宇或零星高樓大廈組成，密度低
的住宅區

A B C

(iii)  市區 B C C

(iv)  上列以外的其他地區 B B C

  下列各詞定義適用於表 1：

  「郊野公園」 ——  指根據《郊野公園條例》第 14 條被指定為郊野公園的地區；

  「直接受影響」 ——  指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位置，能容易察覺到「影響因素」
所產生的噪音，而且這些噪音是「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環境噪音的主要特徵；

  「間接受影響」 ——  指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位置，雖然可以察覺到「影響因素」
所產生的噪音，但這些噪音卻不是「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環境噪音的主要特徵；

  「不受影響」 ——  指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位置，不能察覺到「影響因素」所產
生的噪音；及

  「市區」 ——  指樓宇密度高及具多元發展的工業、主要行業或商業地區及住用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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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決定「可接受的噪音聲級」

在考慮過適當的「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及有關的時間後，根據表 2 決定「噪音感應
強的地方」的「可接受的噪音聲級」，以分貝 (A) 為量度單位。

表 2 ——  「可接受的噪音聲級」

時間
「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A B C

日間（0700 時至 1900 時）
60 65 70

晚間（1900 時至 2300 時）

夜間（2300 時至 0700 時） 50 55 60

遇受調查的噪音源自同一建築物或毗鄰建築物以致噪音主要是從建築物的結構傳送者，適當
的「可接受的噪音聲級」應較表 2 所載有關的「可接受的噪音聲級」低 10 分貝 (A)。倘評估
點是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的建築物內，便應對有關的「可接受的噪音聲級」作出類
似調整。

3. 	 量度受調查的噪音

3.1 	 概要

監督應依據第 3.2 段所載程序量度受調查的噪音。為顧及噪音的某種顯著特性，「量度所得
的噪音聲級」或許需作修正，而決定「經修正的噪音聲級」，修正程序應依據第 3.3 段的規
定辦理。

遇監督認為「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會因為多過一個屬本技術備忘錄範圍所指的聲源而產生實
質影響，監督應在考慮常用聲學原理及慣例後，酌情用適當方法將受調查的噪音加以評估。

3.2	 決定「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

監督應依據附件內列的校正及量度程序，在一段「取樣期」內量度受調查的噪音的「量度所得
的噪音聲級」。遇有需要時，可依據常用聲學原理及慣例，針對背景噪音的影響，予以調整。

3.3	 決定「經修正的噪音聲級」

3.3.1  概要

遇監督認為受調查的噪音具音調、脈衝或斷續特性，須依據下文所載方法，將「量度
所得的噪音聲級」作適當的修正，以取得其「經修正的噪音聲級」。

3.3.2 「音調修正系數」

倘受調查的噪音的音調，其 31.5 赫至 16 千赫之間的 A 加權頻譜有任何一個 1/3 倍頻
程或任何一對毗鄰的1/3倍頻程，符合下開各項條件者，應將「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
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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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甲 ) 考慮中的 1/3 倍頻程聲級（或以一對 1/3 倍頻程而言，該對 1/3 倍頻程的最高
聲級），不會低於最高的 1/3 倍頻程聲級 15.0 分貝以上；

( 乙 ) 考慮中的 1/3 倍頻程聲級（或以一對 1/3 倍頻程而言，該對 1/3 倍頻程的算術
平均聲級），是比前後緊接的 1/3 倍頻程聲級高出 1.0 分貝以上；及

( 丙 ) 考慮中的 1/3 倍頻程聲級（或以一對 1/3 倍頻程而言，該對 1/3 倍頻程的算術
平均聲級），與前後緊接的 1/3 倍頻程的算術平均聲級的差異，即所謂
「音調因素」，是 3.0 分貝或以上。

為使受調查的噪音的音調特性，足具代表性起見，監督應在「取樣期」內一段或多
段認為合適的時間內進行分析，以決定可有需要將「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予以音
調修正。

倘受調查的噪音具有「音調因素」的音調特性，須參照表 3 取得適當的「音調修正
系數」，將「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作出修正。

表 3 ——  「音調修正系數」

「音調因素」 ( 分貝 )

「音調修正數值」( 分貝 (A))

考慮中的任何一個頻程的
頻率是低於 250 赫

考慮中的每一個頻程的
頻率是等於或高於 250 赫

等於或多於 3.0 但少於 6.0 0 3

等於或多於 6.0 但少於 9.0 3 6

等於或多於 9.0 6 6

3.3.3 「脈衝修正系數」

倘監督認為受調查的噪音具有脈衝特性，則「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應作正修正不
多過 3 分貝 (A)。

3.3.4 「斷續修正系數」

在晚上 2300 時至 0700 時量度噪音時，倘受調查的噪音的 A 加權聲壓級在「取樣期」
內經常作 5.0 分貝 (A) 或以上的急劇轉變，則「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須作斷續修正。
此等聲級轉變的典型幅度，稱為「斷續因素」。

倘受調查的噪音具有「斷續因素」的斷續特性，須參照表 4 取得適當的「斷續修正
系數」，將「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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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斷續修正系數」

「斷續因素」( 分貝 (A)) 「斷續修正系數」( 分貝 (A))

等於或多於 5.0 但少於 10.0 3

等於或多於 10.0 6

3.3.5 計算「經修正的噪音聲級」

「經修正的噪音聲級」的計算方式須依據下開公式將「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作適當
的修正：

「經修正的噪音聲級」＝「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音調修正系數」＋「脈衝修正
系數」＋「斷續修正系數」分貝 (A)

4.	 簽發「消減噪音通知書」及測試可有遵守內載規定

將「經修正的噪音聲級」與「可接受的噪音聲級」作一比較。遇「經修正的噪音聲級」較「可
接受的噪音聲級」為高時，監督可簽發「消減噪音通知書」。遇「消減噪音通知書」經已發
出，監督須將在該通知書內指定某點量度所得的「經修正的噪音聲級」與該通知書內載條件，
作一比較，決定可有遵守通知書內列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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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一般校正及量度程序

1.	 量度儀器

就本技術備忘錄而言，文中所指的聲級計，須符合 IEC標準651:1979（第一級）及804:1985（第一級）
內載規格，至於其他量度噪音及分析設備的質素，亦應有同等的專業水準。此外，量度及分
析噪音時，須遵守常用的聲學原理及慣例。

2.	 校正程序

在每次量度噪音前後，應使用聲音校正器發出已知頻率及聲壓級的聲音，用以檢查聲級計的
準確性。量度所得的數值，須在噪音測試前後所校正的數值相差不超過 1.0 分貝，方為有效。

3.	 量度程序

3.1  評估點

噪音聲級該在評估點量度。若在建築物進行量度，其評估點一般該在建築物外牆 1 米
外，但亦可在監督認為合適的其他位置。要是量度受噪音影響的地點非在一般建築物
內進行，噪音聲級的評估點該在監督認為適合的特定地點離地面 1.2 米進行量度。

倘受調查的噪音主要透過建築物的結構，或透過非在建築物外牆的孔口，或透過建
築物外牆為適當減少噪音特別裝配的窗戶，傳至「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其評估點
應為監督在考慮到該幢建築物的一般用途後，而決定在建築物內一個認為適合的特
定地點。

3.2 噪音的量度單位

量度聲級以決定「量度所得的噪音聲級」該用積分聲級計，以 A 加權等效連續聲級
(Leq) 作任何 30 分鐘時段的量度，或當監督認為受調查的噪音在 30 分鐘的量度中是
基本上穩定的，便可採用任何較短的量度時段。此等時段應視為「取樣期」。

3.3 將聲級四捨五入

所有噪音聲級均以四捨五入計算，除「經修正的噪音聲級」應捨去小數只要整數表
示分貝 (A) 的數值外，其他量度或計算的噪音聲級則應捨去第二個小數位，只要一個
小數位決定其分貝 (A) 或分貝的數值。

3.4 天氣情況

量度噪音的工作須顧及天氣情況，根據國際聲學標準及慣例進行。


